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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  
第八届会议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5 日，哥本哈根  

议程项目 3(a-e) 
通过目前、2012 年之前和 2012 年以后的长期合作行动，促使充分、  
有效和持续地执行《公约》，为此，除其他外应处理下列问题：  
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加强缓解气候变化的国家/国际行动  
加强适应行动  
加强技术开发和转让行动以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  
加强供资和投资方面的行动以支持缓解和适应行动及技术合作  

《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结果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增 编  

决定草案-/CP.15 

加强供资和投资方面的行动 

[1.  缔约方[应][同意]进一步运作实施《公约》[的][下的]资金机制，以便充分

和有效地执行[《公约》，][特别是联系第四条第 7 款履行第四条第 3、第 4、第 5、

第 8 和第 9 款所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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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理事会] 

[2.  应设立一个资金机制的资金理事会，该理事会由缔约方会议指导并对缔约

方会议负责；] 

[3.  资金理事会应按照《公约》第十一条第 2 款，设置在一个透明的治理系统

内，所有缔约方应在其中具有公平和均衡的代表地位；] 

[4.  资金机制的资金理事会应：  

(a) 按照《公约》第十一条，向资金机制的所有经营实体提供[指导][协助]，

并确保其对缔约方会议负责；  

(b) 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助活动的国际资金的需要、资金的来源和流动； 

(c) 按照所有经营实体提供的信息，建议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各专题领

域均衡分配资金；  

(d) 作为建议提出规定，以便统一据以衡量、报告和核实为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增强缓解行动所提供的支持的模式，和据以监测、报告和审评为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增强适应行动所提供的支持的模式；  

(e) 审查经营实体的模式，以便及时提供简化的、改进的、有效和公平获

取资金的途径，包括直接获取资金的途径；  

(f) 按照请求，提供咨询意见和信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使资助与其

缓解和适应需要相匹配；  

(g) 定期向缔约方会议报告；  

(h) 履行缔约方会议赋予它的任何其他职能；  

[5.  资金理事会应由一个秘书处提供服务；] 

[基金/经营实体] 

[6.  缔约方同意设立一个气候[基金][贷款机制]]；  

[7.  [气候[基金][贷款机制]应作为《公约》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气候[基

金][贷款机制]应具有一个将由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任命的经营实体；]] 

[8.  气候 [基金 ][贷款机制 ]应由 [缔约方会议提名的 ][yy]成员组成的一个 [YY]

委员会管理，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应在其中具有公平和均衡的代表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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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气候[基金][贷款机制]将支持与缓解有关的项目、方案、政策和其他活动，

包括REDD+ 1、适应、能力建设和技术开发和转让。可由气候[基金][贷款机制]理事

会经缔约方会议核准后设立一个专项供资窗口；] 

[10.  气候[基金][贷款机制]应由一个托管人和一个秘书处提供服务；托管人和

秘书处的甄选程序应由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最后确定；] 

[11.  气候 [基金 ][贷款机制 ]应及时提供简化的、改进的和有效获取资金的途

径，包括直接获取资金的途径；] 

[现有基金/实体] 

[12.  缔约方同意与全球环境基金一起[改革][审查]《公约》资金机制的体制安

排，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 

[提供资金] 

[缔约方同意] 

[13.  应按照《公约》第四条第 3、第 4、第 5、第 8 和第 9 款，向发展中国家

缔约方提供额度增加的、可预测的、新的和额外以及适足的资金，以便扶持和支持

加强的缓解行动，包括 REDD+、适应、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从而在 2012

年之后加强执行《公约》；] 

[14.  通过资金机制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应是由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的新的和

额外的资金；] 

[15.  私营部门资金和其他创新的资金来源应补充公共资金的提供。] 

 
 

--  --  --  --  -- 
 

                                                 
1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以及养护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森林的可持

续管理和森林碳储存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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